
問題 擬答 

Q1、汽燃費繳

納方式除紙本

外還有哪些? 

一、 網路繳納: 

（一） 監 理 服 務 網

(https://www.mvdis.gov.tw/)或手機下

載「監理服務 App」，以信用卡或金融活期

帳戶線上繳納。 

（二） 銀行公會「e-Bill全國繳費網」或手機下

載 e-Bill 全國繳費網 App，以金融活期

帳戶或晶片金融卡線上轉帳繳納。 

（三） 臺灣 pay行動支付：持手機掃描繳費單專

用 QR code，即可使用臺灣 pay本身綁定

之金融卡繳費。 

二、 電話語音轉帳:服務專線 412-1111 或 412-

6666；電話號碼 6 碼地區，請撥 41-1111 或

41-6666，服務代碼均為 169# (持手機撥打請

於服務專線前加區域號碼，例如：台北市

024121111)。 

三、 約定扣款:填妥委託轉帳代繳汽(機)車燃料使

用費約定書(可於監理服務網或各監理所網站

下載申請書)，於 107年 7月 13日前送交監理

機關申請者，均可在 107 年 7 月 31 日完成轉

帳繳納。 

 

備註：透過上述管道繳納者，均無需支付代收手續

費,但使用信用卡支付者，請先洽詢各發卡行庫相

關手續費金額，以免影響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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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如何申請

汽燃費電子繳

款單? 

一、 線上申請：掃描繳納通知書投遞聯右下方

QRcode 或 至 監 理 服 務 網

(https://www.mvdis.gov.tw/)點選「汽機車-

燃料費-汽燃費電子繳款單申請」，輸入車主

身分證號/統一編號、生日、名下任一台車號

及電子郵件信箱，進行線上申請。 

二、 臨櫃或電話向監理機關提出申請。 

三、 經上述方式提出申請後，將於所指定電子郵件

信箱接獲「服務啟用通知」，請於 24 小時內

開啟郵件並點選連結，始完成啟用程序。 

四、 若逾 24小時未完成啟用者，請重新申請。 

Q3、申請汽燃

費電子繳款單

後，還會收到

紙本費單嗎? 

一、 完成申請及啟用程序後，自用車及機車於每年

7月、營業車於每季(3月、6月、9月、12月)

汽燃費開徵期前，監理機關將對同一車輛所有

人名下登記的所有車輛改以「電子郵件」方式

寄發汽燃費繳款單，並取消紙本寄送。 

二、 另若完成啟用日已逾本年度(季)汽燃費開徵

挑檔作業日者，則仍會收到紙本費單，將於下

一年度(季)開始收到電子繳款單。 

Q4、可否就名

下部分車輛申

請電子繳款

單? 

汽燃費電子繳款單係以車主身分證號(統一編號)

進行總歸戶作業；完成申請者，同一車主名下登記

所有車輛，均會改以電子郵件方式寄送汽燃費繳款

單，恕無法對單一車號指定申請。 

Q5、如何取消

申請汽燃費電

子繳款單或變

更電子郵件信

箱? 

完成電子繳款單啟用程序後，如需取消或變更，請

電洽監理機關辦理。 

https://www.mvdis.gov.tw/


Q6、如何申請

汽燃費委託金

融帳戶轉帳扣

繳？ 

一、 填妥繳納通知書背面「委託轉帳代繳汽(機)車

燃料使用費約定書」(或於公路總局網站下

載)，裝入信封並寄送至車籍管轄監理機關辦

理。 

二、 申辦非車主本人帳戶轉帳扣款者，應附證件如

下： 

(一) 車輛所有人如係自然人：請檢附存款人身分

證影本、存款人存摺封面影本或郵政劃撥帳

戶收支詳情單影本。 

(二) 車輛所有人如非自然人：以公司行號負責人

帳戶為限，請檢附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之公文

或證明文件影本、負責人身分證影本、存款

人存摺封面影本或郵政劃撥帳戶收支詳情單

影本。 

Q7、為什麼我

個人收到的繳

費單是汽、機

車印在同一張

繳費單，而公

司的車卻是一

車一張繳費

單? 

一、 紙本繳納通知書併單規則： 

(一) 假設在您名下同時有自用汽車與機車，

汽、機車燃料使用費將合併印製，一張繳

納通知書最多列 5輛車，超過 6輛以上

者，另加附一張繳納通知書，依此類推。 

(二) 如您部分車輛係於 104年 9月 30日前申請

「住居所、就業處所地址」者，本次開徵

將不會併單；如於 104年 10月 1日後申請

總歸戶地址者，則會併單寄發。 

(三) 公司法人及行號所有車輛，本次開徵將不

會併單，以 1輛車一張繳納通知單寄發。 

二、 電子繳款單併單規則: 

不論車主為自然人或法人，均以全國總歸戶

方式將同一車主名下登記所有車輛，併入 1

份電子繳款單寄發 1封電子郵件。 

Q8、我個人名

下車輛數未達

贈禮標準，怎

麼辦？ 

贈禮規則為：申辦約定扣款 3輛，或電子繳款單 5

輛，即可獲取 1個宣導禮品。假設您名下車輛數

不足，歡迎與親朋好友揪團一起申辦，以達贈送

禮品之標準數量。 

 


